关于《亳州市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起草说明

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规范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行为，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省政府令第317号）的有关规定，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了《亳州市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定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2023年9月1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皖政〔2023〕62号），新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于2023年1月1日起执行。文件要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皖自然资管函〔2024〕262号）要求，亳州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了我市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并充分听取社会相关方面意见。

二、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省政府令第317号）等，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我市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

三、《标准》起草和修改完善的过程

2024年7月，启动《标准》制定工作，并组织实地调研，陆续开展相关部门调研座谈工作，形成《标准》初稿，广泛征求各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局）意见，并书面征求了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司法局意见，同时组织对各方面反馈意见进行汇总、研究，拟在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见，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

四、文件的主要内容
《标准》共4项，包括青苗补偿标准、零星树木补偿标准、成片树（苗）木补偿标准、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五、本级法制机构审查意见

我局政策法规科组织相关人员，对《标准》进行逐条研究，认为《标准》符合国家及省市有关法规、政策精神。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11月27日

